
二零零四年十月二十五日 

討論文件  

立法會環境事務委員會  

管制空氣污染的策略  

 

香港的空氣污染問題  

 

 目前，香港面對兩種不同的空氣污染問題：就是本地

車輛做成的路邊污染以及區域性空氣污染問題。要解決這兩

種問題須要不同的管制策略。  

 

路邊污染  

 

2. 本地車輛方面，香港是世界上道路交通密度最高的地

區之一：全港大約有 53 萬部車輛，但道路總長度只有 1,900

公里，平均每公里路面有達  275 輛汽車。此外，全港約有

四分之一車輛使用污染程度較高的柴油，它們佔了大約一半

的行車里數。加上大厦密度高，使污染物在街上較難消散。

結果是路邊積聚了大量可吸入懸浮粒子和氮氧化物。 

 

3. 為遏止本地車輛造成的廢氣，在一九九九年的施政報

告中，政府宣佈了一系列的措施，包括： 

 

- 以石油氣的士取代柴油的士，石油氣的士資助計劃已
於二零零三年底完成。現時全港 99.8%的的士均為石油

氣車輛。  

 

- 政府又於二零零二年八月底，推出石油氣/電動小巴資

助計劃。公共小巴車主如以石油氣或電動小巴替代其

柴油公共小巴，可分別獲得 6 萬元或 8 萬元的一筆過

資助。計劃進展良好，新登記公共小巴當中超過四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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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三是石油氣小巴。隨著經濟改善，預計愈接近二零

零五年申請限期時，會有愈多車主把柴油小巴轉換為

石油氣或電動小巴。 

 

- 二零零零年引入超低硫柴油 (即歐盟四標準 )，污染程

度比歐盟三標準的柴油低 86%。  

 

- 二零零二年推行資助計劃，為接近四萬輛歐盟前期重
型柴油車輛安裝催化器。並在安裝計劃完成後（二零

零四年底），以法例規定所有這類別的車輛必須安裝這

種裝置。  

 

- 與歐盟同步，自二零零一年起規定新登記車輛必須符
合歐盟三期廢氣排放標準。 

 

- 對黑煙車的罰款由 $450 大幅提升至 $1000，並加強執

法。 

 

4. 這些措施推行至今已見成效。與一九九九年比較，在

二零零三年黑煙車大幅減少了超過七成。路邊的粒子減少

13%，氮氧化物則減少 23%。不過，雖然本港的路邊空氣質素

已有改善，一般空氣質素監測站在同期錄得的可吸入懸浮粒

子水平卻比一九九九年增加了 4%，而臭氧水平更增加達

18%，顯示區域性空氣污染對本港空氣質素的影響正隨著內

地的經濟發展不斷增加。要解決這個區域性的空氣污染問

題，不能單靠加強管制本地車輛的廢氣排放，我們還須與廣

東省聯手減少整個珠江三角洲內的空氣污染物排放總量。  

 

地區性空氣污染  

 

5. 第二個重要污染源就是整個區域的工商業運作。這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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活動產生的污染物影響了整個地區的空氣質素。這些污染物

在陽光下會因著光化學作用產生臭氧和煙霧。尤其當華南地

區吹微弱北風，或當我們受到颱風外圍下沉氣流影響時，珠

江三角洲地區的污染物難以吹散，區域性煙霧的情況就會特

別嚴重。  

 

6. 隨著廣東省的經濟發展，人民生活日趨富裕；汽車的

數目由一九九五年的 115 萬輛激增至二零零二年的 231 萬

輛：增幅達一倍。加上現時內地尾氣排放標準才剛引入歐盟

二期，區內由汽車造成的污染日益惡化。 

 

粵港合作  
 

7. 為改善整個珠江三角洲區域的空氣質素，在一九九九

年至二零零二年間香港環保署聯同廣東省環保局進行了一

項區域空氣質素研究。其目的是透過量化珠江三角洲 42,800

平方公里範圍內各類污染物排放情況、採集空氣樣本和利用

電腦模擬準確評估區內空氣污染分佈及變化等方法來分析

各工商業源頭的比重以及對區域空氣污染的直接和間接影

響，以助訂立污染管制措施的優先次序。 

 

8.  該項研究指出由一九九七年至二零一零年，珠江三角

洲的經濟、人口、電力需求和行車里數分別增長 150% 、20%、

130% 及 180%。從污染排放總量來說，香港約佔 5%-20%，而

內地珠江三角洲經濟區佔 80%至 95%不等。基於珠江三角洲

地區的經濟不斷發展，儘管雙方政府繼續推行現有的改善措

施，仍未能有效改善廣泛區域性的空氣污染現象。研究亦指

出解決地區性空氣污染必須從控制污染物的總排放量著手。 

 

9. 完成該項研究後，香港特別行政區政府與廣東省政府

在二零零二年四月達成共識，雙方會盡最大努力，在二零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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零年或之前把區域內二氧化硫、氮氧化物、可吸入懸浮粒子

和揮發性有機化合物的排放量，以一九九七年為參照基準，

分別減少 40%、20%、55%及 55%。如能達到上述目標，不但

能使香港達到現行的空氣質素指標，而且還會大大改善整個

珠江三角洲的空氣質素和區內的煙霧問題。  

 

10. 為了達到上述減排目標，粵港政府於二零零三年十二

月制訂了“珠江三角洲地區空氣質素管理計劃＂（下稱「管

理計劃」），並且在粵港持續發展與環保合作小組之下成立了

珠江三角洲空氣質素管理及監察專責小組，跟進該管理計劃

下的各項工作。過去十二個月，雙方舉行了九次工作會議，

以及四次實地視察工作的進度。 

 

11. 在該管理計劃下，粵港政府可望在本年內建成區域空

氣質素監測網絡，經測試後明年稍後便可全面投入運作，提

供全面及準確的空氣質素資料。我們亦將會在本年完成一份

空氣污染物排放清單的編製手冊，以便在明年開始，雙方有

一個統一的方法來評估污染物的排放量，和監察減排工作的

進度。 

 

加強防治空氣污染的措施  

 

12. 由於我們一直所採取的減排措施，一九九七年以來，

香港在減少氮氧化物、可吸入懸浮粒子和揮發性有機化合物

的排放總量方面已開始有所進展。具體情況可見下表 -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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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1997 年排放量

﹝公噸﹞ 

2002年排放量 

﹝公噸﹞ 

1997-2002年

排放量變化 

2010年的

減排目標 

氮氧化物 111,000 88,300 - 20% - 20% 

可吸入懸浮粒子 11,300 7,210 - 36% - 55% 

揮發性有機化合物 58,800 47,100 - 20% - 55% 

 

13. 在加強防治空氣污染方面，我們要繼續採取行動減少

各項污染物在特區範圍內的總排放量。除車輛外，電廠也是

香港一個主要的污染源。根據環保署二零零二的數據，電廠

所排放的二氧化硫、氮氧化物和粒子分別佔了全港總量的

89%，45%和 37%。因為減少了使用天然氣，發電產生的的排

放在 2003 年和未來數年還會大幅增加。所以除繼續推行減

少車輛排放的計劃外，我們還須要採取措施減少電廠的排

放。此外，由於揮發性有機化合物是煙霧現象形成的關鍵因

素，我們亦計劃以減少經由油漆、印刷業及各類消費品所排

放的揮發性有機化合物。 

 

14. 為在二零一零年或以前全面達致粵港的減排目標，我

們將會推行的具體減排措施包括：- 

 

(i) 向立法會提交規例，由明年一月一日起收緊車用汽油
規格至歐盟四期標準。  

(ii) 草擬規例加強油站氣體回收裝置，並預期在年底前把
規例提交立法會審議，以便在明年第一季實施。 

(iii) 開始準備工作，期於二零零六年開始對新登記車輛實
施歐盟四期廢氣排放標準； 

(iv) 為了減少揮發性有機化合物的排放，我們建議規定所
有塗料、印墨及指定消費品的進口商或製造商均須向

環境保護署登記有關產品的揮發性有機化合物含量，

以及在其容器或包裝上附上標籤，我們已在本年九月

底開始徵詢市民大眾的意見；及 



 6

(v) 與電力公司商討進一步減少發電廠廢氣排放的措施及
加強以天然氣發電的比重。我們也會和電力公司探討

引入用電需求管理，提供經濟誘因，節省能源。 

 

15. 廣東省方面推行減排政策主要針對發電廠、車輛和最

污染的工業工序，當中包括：  

 

(i) 建立多元化的清潔能源生產及供應系統，建設燃氣電
廠和確保西電東送; 

(ii) 限制使用高含硫量燃料，淘汰小火電機組和加裝脫硫
設備等，以減少發電過程的污染物排放; 

(iii) 分批淘汰高能耗、重污染的燃煤鍋爐和工業鍋爐、生
產技術和設備; 

(iv) 減少油漆揮發性有機化合物的排放；及 

(v) 發展城市快速交通系統，發展綠色交通和改善車輛的
尾氣排放等，以控制機動車尾氣污染。 

 

16. 目前，廣東方面的減排工作已經取得下列的進展：  

 

(i) 由二零零四年七月起，對新製造車輛實施了相等於歐
盟二期的廢氣排放標準，並由二零零五年七月起，規

定銷售及註冊登記的車輛須符合相等於歐盟二期的廢

氣排放標準； 

(ii) 車用柴油的含硫量已由二零零二年起從 0.5%降低至

0.2%，並在局部地區引入含硫量 0.05% 的車用柴油; 

(iii) 正在區內建設地下鐵路及已上報國家審批《珠江三角
洲區域城際快速軌道交通線網規劃》； 

(iv) 正在淘汰以二甲苯等揮發性有機物為主溶劑的塗料； 

(v) 正在建設四座液態天然氣發電廠，預期於二零零六年
前投入供電； 

(vi) 本年內已為深圳西部電廠 5、6 號機組、東莞沙角 A 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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廠 5 號機組和台山電廠 1、2 號機組等加裝脫硫設施。

為深圳媽灣電廠、東莞沙角三間電廠、廣州黃埔電廠、

廣州珠江電廠、珠海電廠等加裝脫硫設施的工程亦已

展開，預期工程可於二零零五至零六年間完成。區內

其他電廠亦在進行籌備加裝脫硫設施的工作，以達至

二零零七年前為所有 125 兆瓦或以上發電機組完成脫

硫工程的目標。(有關工程將涉及總容量達 11,290 兆

瓦的發電機組，可減少二氧化硫排放每年 225,000 公

噸。) 

 

17. 此外，我們亦正與廣東省環保局一同研究如何推展粵

港兩地電廠排污交易的試驗計劃。該計劃已獲得中央 (國務

院 )及國家環保局批准，計劃將以港粵兩地作為試點，並可

參考江蘇等七省市的排污交易試點有關經驗及進行交流。  

 

總結  

 

18. 雖然我們在減少本地車輛排放的工作見到一些成效以

及粵港政府在推行管理計劃方面取得了一些進展，但是珠江

三角洲的區域空氣質素還要待計劃內的強化防治空氣污染

措施全面落實後，才會有明顯的改善。 

 

19. 政府未來的工作需要面對四個問題:- 

 

(一) 增加利用天然氣或其他清潔能源 (例如透過廢物能源

回收設施產生的電力 )發電，可能會導至電力成本上

升。我們必需同時小心考慮市民的的負担能力及接受

程度； 

 

(二) 近一年香港經濟復甦，對能源需求增加，加上燃料的
問題，因發電而產生的污染有上升的跡象。目前，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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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任務是策劃節省能源。私人機構的參與是能否成功

節能的關鍵。機電工程署已推行了產品能源標籤制度

及建築物能源效益註冊計劃。局方亦要求所有政府辦

公室溫度保持攝氐 25.5 度或以上，以節省冷氣用電

10%。我們希望能把項措施推廣至私人機構。此外，我

們亦會鼓勵電力公司及私人機構參與用電需求管理； 

 

(三) 廣東省對特區在減低車輛排放及污染監控方面的實際
經驗深感興趣。環保署一直與廣東省環保局在技術及

政策上緊密交流合作。我們希望能進一步深化及擴大

這些技術、政策交流的層面及促進環保教育；以及  

 

(四) 與珠三角內港資企業建立伙伴關係，共同策劃及實施
有效控污設施，以加快改善空氣質素為目標。 

 

20. 礙於資源所限，我們現時仍未能騰出足夠人手，全速

全方位進行上述(三)及(四)項的工作。我們希望能透過合併

環保科及環保署騰出人力資源，調撥到這兩方面急須處理的

工作範疇。 

 

21. 我們會繼續向立法會報告各項工作的進展。  

 

 

 

環境運輸及工務局  

二零零四年十月  


